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
發文字號：部退四字第113570530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「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護

金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第3點、第6點，業奉考試院

民國113年5月16日令修正發布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及早期支

領一次退休金人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考試院本（113）年5月16日考臺銓二字第11307000371號

令辦理。

二、本要點修正2點，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第3點：調整最低生活所需標準為單身者每月平均收入新

臺幣（以下同）1萬6,500元；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每月平

均收入2萬7,500元，並明定定期檢討機制。

(二)第6點：調整照護金發給金額為單身者每節發給2萬3,200

元；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每節發給3萬9,800元，並明定定

期檢討機制。

三、為因應本要點修正放寬最低生活所需標準及提高照護金發給

金額，本年度端午節及114年度照護金發放相關事宜，規定

如下：

(一)申請及審核：

１、本年度年節照護金已核發有案之早期退休公教人員，端

午節無須重新提出證明文件並免予審核。至於114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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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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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
地址：116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賴宸浩
聯絡電話：02-82366805
傳真：02-82366648
電子信箱：lai850221@mocs.gov.tw



年節照護金，仍須依規定申請及審核。

２、考量早期退休公教人員已年邁，且制度剛修正發布，爰

申請自本年度端午節（6月10日）開始領取照護金者，

放寬申請期限－至遲應於本年8月31日前，填具申請年

節照護金事實表（如附表1），檢附有關證明文件提出

申請，並由機關依規定審核。至於是類人員114年度年

節照護金之發給，仍須依規定申請及審核。

(二)另為發放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本年

度端午節照護金，請將貴屬符合照護人員之相關資料及數

據，於本年6月9日前（按：屬前開申請自本年度端午節開

始領取照護金者，則為本年8月31日前），登錄於本部網

站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查驗系統項下之「照護金查詢維護

作業」平台，俾憑統計人數及金額，相關應配合辦理事宜，

說明如下：

１、由本部負擔照護金經費者（中央機關學校）之作業要求：

(１)請依規定確實審核符合由本部應負擔照護金適用對象

者，始可依前開規定辦理照護金登錄及請款；至於非

屬本部應負擔照護金者請勿列入。

(２)請人事單位於初核照護金人數及金額後，應簽會會計

單位，確認應歸屬為「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

護金」科目並開立付款憑單後，始能依規定登錄照護

金人員相關資料，俟核定後，再向財政部國庫署請款

發放。

２、由各級地方政府負擔照護金經費者（地方機關學校）之

作業要求：

(１)請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於本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查驗

系統之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放作業項下之「照護金查

詢維護作業」，利用該系統登錄本年度端午節照護金

核發之人數及金額等相關資料（出國及死亡者亦需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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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）。

(２)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承辦照護金發放事宜之人事人員如

於操作照護金查詢維護作業平台，遇有使用上問題或

相關建議事項，均可洽詢本部資訊處或退撫司協助處

理。

(三)茲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如因受傷或疾病致行動困難，

親自申請確有不便者，請負責發放之機關（學校）加強關

懷服務，以適時提供協助。此外，為使退休人員更快速了

解本次修正要點及照護金申請方式，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之

法規動態（退撫司）專區，建置圖解懶人包及相關資訊，

請發放機關（學校）多加宣導，併同轉知退休人員相互轉

告其他退休人員。

四、檢附旨揭考試院令影本、修正規定（含修正總說明）及對照

表、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

護金作業要點Q&A問答集、圖解懶人包各1份；相關資訊均已

刊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（http://www.mocs.gov.tw/銓敘法

規/法規動態項下）及本部Facebook粉絲專頁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財政部國庫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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